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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核范围 

市属学校在职在编教职工（含原“同岗同酬”人员，不含参

加市委综合考核的市管干部）。 

二、考核内容 

各单位可参照市人社局《关于做好 2015 年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年度考核工作的通知》（合人社秘〔2015〕371 号）、市教育局

教人〔2007〕142 号和《关于印发<合肥市中小学教师师德考核

办法>的通知》（合教〔2018〕55 号），结合本单位实际进一步细

化考核指标，注重考核工作实绩。 

三、考核等次 

过渡期考核分为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三个等次。 

四、考核方法和程序 

各单位要成立由单位负责人、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工会等

相关部门人员和教职工代表组成的考核工作领导小组，制定考核

方案，经教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后实施。 

1．被考核人员进行个人总结或述职，填写《合肥市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 2018 年度 9－12 月过渡期考核登记表》（附件 1）； 

2．主管领导在听取群众和教职工本人意见的基础上，根据

个人总结或述职以及平时工作表现情况，写出评语，提出考核等

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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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核小组审议考核等次建议； 

4．考核工作领导小组集体研究确定考核等次； 

5．将考核结果以书面形式告知被考核人。 

6．对确定为基本合格、不合格等次的工作人员进行诫勉谈

话，限期改进。 

五、有关说明 

1．新进工作人员首次就业，在试用期内参加考核，只写评

语，不确定等次，不晋升薪级工资，本年度不计算为现聘岗位的

任职年限；非首次就业，本年度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累计不到半

年的（含试用期） ，不参加本单位年度考核；非首次就业，本

年度在事业单位工作累计超过半年的（含试用期），由其现所在

单位进行年度考核并确定等次，有关情况由原单位提供。未聘人

员未聘时间累计超过半年的工作人员，不参加年度考核。 

2．单位派出挂职锻炼、学习培训、执行其它任务的工作人

员，除特殊规定外，由派出单位进行考核，主要根据挂职锻炼、

学习培训以及执行其它任务的表现确定等次。相关情况由其挂职

锻炼、学习培训、执行其它任务的所在单位提供。 

3．病假（因公负伤除外）、事假、非单位派出外出学习累计

超过半年的工作人员，不参加考核。 

4．受记过处分期间，考核不得确定为合格及以上等次；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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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岗位等级处分期间，考核不得确定为基本合格及以上等次；

涉嫌违法违纪被立案调查尚未结案的，参加考核，不写评语，不

定等次，结案后未给予处分或者给予警告处分的，按规定补写评

语、补定等次。 

5．对无正当理由不参加考核的教职工，经教育后仍拒绝参

加的，其考核结果直接确定为不合格等次。 

6．教职工过渡期考核结果作为调整工资、岗位的主要依据。

2017－2018 学年度考核和本次过渡期考核同时被确定为合格及

以上等次的，按照有关规定晋升薪级工资、发放绩效工资，本年

度计算为竞聘更高等级岗位的任职年限。考核被确定为基本合格、

不合格等次的，薪级工资不予晋升，绩效工资按有关规定执行。 

六、相关要求 

1．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各学校务必认真学习有关文件，提

高思想认识，加强政策宣传，充分认识改进考核工作方式的目的；

切实发挥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作用，落实广大干部职工的知情权、

参与权和监督权，增强考核工作的公开度和透明度，确保考核结

果的客观、公正。 

2．及时上报相关材料。教职工过渡期考核有关材料，包括

《合肥市市属学校教职工 2018 年度 9－12 月过渡期考核审核备

案呈报表》、《合肥市市属学校教职工 2018 年度 9－12 月考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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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合肥市市属学校教职工2018年度9-12月过渡期考核登记表 
 
单位：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    族  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  

管理岗位职务  专技岗位职务  工勤岗位等级  

任教学科  任教年级、班级  

 

本 人 总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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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合肥市市属学校教职工2018年度9-12月过渡期考核审核备案呈报表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项  目 总  计 

人   员   结   构   情   况 

领导人员 
管理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工勤技能人员 试用期人员 

人数 职务 

总人数        

实
际
参
加
考
核
人
数 

小    计        

优秀         

合格         

基本合格        

不合格        

未定等次         

未参加考核人数        

优秀等次 

比例情况 

优秀等次人员 
占总人数（%） 主管 

部门 
意见 

年    月    日 

政府人事综合管理部门
意见 

年    月    日 
 

 
说明：1.各事业单位的年度考核结果向主管部门和政府人事综合管理部门呈报审核； 

2.“总计”栏对应的总人数，等于“参加考核人数”与“未参加考核人数”之和；“领导人员”栏指事业单位负责同志，请对应填写人数及 
相应级别； 

3. 此表一式三份上报。                                                         填表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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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合肥市市属学校教职工2018年度9-12月过渡期考核合格等次人员名册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姓    名 性别 管理岗位（职务）或专技岗位（职务）或工勤岗位（等级） 备注 

    

    

    

    

    

    

    

 
说明：此表一式三份，由主管部门报同级政府人社综合管理部门审核、备案。            
填表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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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合肥市市属学校教职工2018年度9-12月过渡期考核基本合格、不合格以及非试用期不定等次人员名册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姓    名 性别 管理岗位（职务）或专技岗位（职务）或工勤岗位（等级） 
评为基本合格、不合格以及非试用期不定等次的 

主要原因（须附事实说明材料） 
备注 

     

     

     

说明：1.此表一式三份，由主管部门报同级政府人事综合管理部门审核、备案。                   填表人：       

 2.此页不够可另附表添加。                                                           联系电话： 

 



 

 

 

 

合肥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9 年 4 月 3 日印发 


	1
	2
	3
	合教秘人〔2019〕135号关于调整市属学校教职工年度考核时间和开展2018年9-12月过渡期考核工作的通知

